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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中越劳动关系法律比较研究——

以天虹银河纺织公司为例

王晨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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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服装学院时尚管理学院，北京 朝阳 110105）

摘 要：本文以区域国别研究为理论视角，聚焦中国劳动治理模式在越南法律场域中的适应性困境。通过

构建"制度逻辑—文化过滤"的二维分析框架，揭示中越两国在劳动关系法律领域存在的深层治理逻辑冲突。

研究发现，中国“效率优先”模式在越南“社会保护”框架下出现三重裂隙：文本功能错位、程序形式虚

置、价值不可通约。本文主张刚性符合核心制度、弹性保留管理流程、创造性转化文化接口，为“一带一

路”跨境劳动治理提供经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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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问题的提出

1.1 理论问题的浮现

当中国制造业企业将国内成熟的劳动关系管理模式移植到越南时，一个悖论反复出现：

那些在中国被视为"规范""高效"的管理实践，在越南却频繁触发法律风险与员工抵抗。天虹

银河纺织公司——一个在越投资达 10 亿美元、雇佣 5000 名越南员工的大型华资企业——其

经历浓缩了这一困境：年均离职率 4.1%，员工对薪酬公平性满意度不足 30%，因"家庭原因"

离职者占比超 45%，因"怀孕"离职者累计达 430 人。这些数据背后，不仅是管理技术层面的

水土不服，更是两种劳动治理逻辑在制度文化层面的深层碰撞。

传统比较劳动法学往往停留在法律文本的规范对照，忽视制度运行的"嵌入性"特征，即

任何法律规则的有效性都依赖于其植根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结构与历史路径依赖。区

域国别研究的要义，正在于揭示这种"情境合理性"而非"规范普适性"。本文的核心关切是：

中国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劳动治理模式，在遭遇越南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法制框架时，其冲

突的生成机制与演化路径为何？这一问题的理论价值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法律差异描述"，

指向跨境经济活动中制度移植的适配性难题；其实践意义则在于，为在越华资企业提供理解

冲突本质的认知地图，而非零散的技术性建议。

1.2 分析框架的构建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制度逻辑—文化过滤"的二维分析框架：

制度逻辑层：识别两国劳动法律体系背后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学。中国《劳动合同法》虽

以保护劳动者为名，实则保留了企业较大的缔约弹性与解雇空间，其深层逻辑是"发展主义"

——通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越南《劳动法》则体现"社会保护主义"，以国家

强制力确保劳动者的社会安全，限制市场机制的过度渗透。

文化过滤器层：探讨越南本土文化如何筛选、诠释和改造外来法律规则。越南的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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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文化使员工习惯权威但又期待父权式关怀；其集体主义传统使"家庭责任"成为离职的正

当性理由；其对程序正义的独特理解（重实体轻形式）导致书面合同效力低于口头承诺。

1.3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批判性案例研究法"，不以统计代表性为目标，而追求理论典型性。天虹银河

纺织公司具备两个典型特征：（1）规模典型性，作为中越产能合作的标杆项目，其制度冲

突具有放大效应；（2）行业典型性，纺织业劳动密集型特征使劳动关系矛盾更为尖锐；

第二章制度逻辑层：两种劳动治理哲学的分野

2.1 中国模式："发展主义"导向的弹性治理

中国劳动法律体系形成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其内核是平衡"劳动力市场化配置"与"社

会稳定维护"的双重目标，但前者往往占据主导。这种弹性体现在四个制度支点：

（1）劳动合同的"形式强制、实质宽松"：虽要求书面形式，但对"劳动关系"认定采"

从属性"实质标准，允许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等灵活用工形式存在。企业可通过合同期限设

计规避无固定期限义务，司法实践中对"连续订立"的解读也倾向于宽松。

（2）工资决定的"市场主导、底线干预"：政府仅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允许企业自主决

定薪酬结构，工资增长依赖个体谈判。这赋予企业极大的成本调控空间。

（3）工会功能的"整合而非对抗"：工会组织受企业管理层领导，主要承担福利发放、

文体活动职能，集体协商多为"走过场"。这种制度设计将劳资矛盾内化于企业管理层，避免

外部化冲击。

（4）争议解决的"行政主导、司法谦抑"：劳动仲裁前置且时效长达一年，政府调解优

先，法院对企业管理自主权保持克制。违法解雇赔偿金 2N 虽有威慑，但劳动者举证困难。

这套制度之所以在中国有效，因其与"GDP 锦标赛"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劳动力供给过

剩的市场结构、以及"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相匹配。但当天虹纺织将其移植到越南时，其制

度根基不复存在。

2.2 越南模式："社会保护"导向的国家干预

越南劳动法律体系承袭法国大陆法系，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注入了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

整体上仍坚持"社会保护优先"原则：

（1）劳动合同的"国家监制、限制自治"：劳动部提供标准合同范本，企业不得随意修

改核心条款。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强制转换（两次固定期限后必须转）剥夺了企业的续约选择

权。劳务派遣被严格限制，仅允许临时性、辅助性岗位使用。

（2）工资决定的"国家指导、强制协商"：政府每年根据通胀与经济增长调整最低工资。

（3）工会组织的"国家支持、相对独立"：越南工会经费大部分来自财政拨款，工会主

席虽在企业领取报酬，但任免需上级工会批准，具有一定独立性。

（4）争议解决的"司法介入、限制解雇"：劳动法庭独立于普通法院，法官由劳动部推

荐。对解雇争议，企业需承担举证责任。无固定期限员工被解雇后，可起诉要求恢复劳动关

系而非仅金钱赔偿，这对企业是致命威胁。

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依托于越南"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传统——国家通过法律授权工会、

法院等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而非直接介入。但也因此产生官僚化、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外

资抱怨"法律不稳定"。

2.3 治理逻辑的不可通约性

两种制度的核心冲突在于"自主权"与"安全权"的价值排序。中国模式假定企业与员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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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博弈实现效率最优，法律应减少干预；越南模式则认为劳资力量天然不平等，国家

必须介入矫正市场失灵。

这种不可通约性导致天虹纺织的治理困境：企业试图以"效率"为由实施弹性工时，越南

法律却以"安全"为由禁止；企业希望保留薪酬决定自主权，越南法律却要求强制协商；企业

期待工会成为"管理助手"，越南法律却赋予工会"制衡者"地位。这不是简单的法律技术差异，

而是两种发展哲学的根本对立。

第三章文化过滤层：越南本土对法律的再诠释

3.1 法律文本与实践的裂隙

越南社会普遍存在"法律在纸面上，生活在习惯中"现象。劳动法律的实施效果，取决于

其如何被越南的文化传统、社会网络与政治结构所过滤。

（1）儒家伦理的筛选：越南虽属法国法系，但儒家"父权制"伦理深刻影响劳动关系认

知。员工将管理者视为"大家长"，期待其承担超越法律的家庭责任。天虹纺织的离职访谈中，

员工反复提到"公司不关心我的家庭困难"，这种抱怨并非指向法律权利，而是道德期待落空。

当企业仅按法律最低标准支付产假工资时，越南员工认为其"不道德"，进而质疑其"合法性"。

（2）关系网络的优先性：在越南，"人情"（tìnhcảm）往往优先于合同权利。员工更

愿意通过"托关系"而非正式申诉解决争议。天虹纺织虽有申诉渠道，但 68%的员工表示"从

未有机会向上级反映问题"，因为他们默认"说了也没用"，宁可私下找组长"说情"。这种文

化过滤使法律设计的程序正义失效。

（3）国家庇护主义的期待：越南员工普遍认为"国家应该保护我们"，将个人诉求政治

化。当企业违法时，员工首先想到的不是仲裁诉讼，而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甚至组织停

工向政府施压。2018 年胡志明市某中资纺织厂因加班费纠纷引发 200 人停工，员工打出"请

政府为我们做主"的横幅，清晰体现了这种"国家依赖型"法律文化。

3.2 天虹纺织的文化误读

天虹纺织的管理失败，根源于对越南文化过滤机制的误读：

误读一：将"年轻劳动力"等同于"可塑性强"。企业认为 25 岁以下员工（占 59.4%）更

易于接受中国式管理，实则年轻员工虽无既有经验，但对"公平"更敏感。社会比较理论在此

呈现代际差异：年轻员工通过社交媒体快速获知行业工资水平，对不公耐受度更低。

误读二：将"低学历"等同于"法律意识淡薄"。初高中学历员工虽不理解法律条文，但对

"程序正义"有直觉判断。当 75%的员工表示"未参与薪酬制定"，他们感知的不仅是信息不透

明，更是尊严受损——越南文化高度重视"被咨询"（đượchỏiýkiến）的象征意义。

误读三：将"工会缺失"等同于"管理便利"。企业刻意弱化工会，以为可减少牵制，实则

剥夺了员工"体面表达不满"的渠道。结果不满以"集体旷工""春节后失联"等破坏性方式爆发，

成本更高。

3.3 文化过滤下的法律变形

在越南文化过滤下，劳动法律发生三重变形：

（1）个人权利集体化：越南员工极少以个人名义起诉，多通过"集体请愿"施压。天虹

纺织 2018 年春节后 55 人未返岗，实质是未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这种变形使越南《劳动法》

的个人争议解决机制空置，集体争议机制又因无工会而失灵，形成制度真空。

（2）法律诉求道德化：员工提出诉求时，不援引法律条款，而诉诸"道义"与"人情"。

如怀孕女工离职，不主张法定医疗期，而称"公司不体谅我的难处"。企业若仅以法律抗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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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支付法定产假工资"），无法平息争议，必须附加"人道补偿"才能和解。

（3）国家角色中介化：员工不直接对抗企业，而是寻求国家介入。劳动监察部门因此

成为实际上的"调解者"而非"执法者"。天虹纺织 2017 年被监察警告后，选择"走关系"而非

整改，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形逻辑。

第四章建议与总结

5.1 建议

企业层面：放弃母国经验直接移植，转向“情境化合规”。需在工资、工时等核心领域

严格遵守东道国法律，同时在管理文化中融入本地伦理期待（如父权式关怀与程序参与感）。

政策层面：中越双方可共建法律对话平台，推动劳动标准互认与争议解决机制协同，降

低跨境制度摩擦。

学术层面：未来研究可延伸至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比较不同法系与文化传统下劳动

治理的适配路径，深化制度移植理论。

5.2 总结

本文通过构建“制度逻辑—文化过滤”的二维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中国劳动治理模式

在越南法律场域中的结构性适应困境。研究发现，中越两国在劳动治理哲学上存在根本性分

歧：中国以“发展主义”为导向，强调市场效率与契约弹性；而越南奉行“社会保护主义”，

注重国家干预与劳动者权益保障。这一制度逻辑的差异在劳动合同、工资协商、工会角色及

解雇保护四个关键维度上形成张力，导致在越华资企业陷入“合规悖论”——既无法延续母

国管理经验，又难以完全融入东道国法律体系。

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冲突在越南独特的文化语境中被加剧与重塑。儒家伦理下的父权

期待、关系网络中的“人情”逻辑、以及民众对国家庇护的强烈依赖，共同构成一套文化过

滤机制，使法律在实践中发生三重变形：个人权利集体化、法律诉求道德化、国家角色中介

化。天虹纺织的案例表明，企业对越南文化逻辑的误读——如将年轻劳动力等同于“可塑性”、

将低学历等同于“法律意识淡薄”——进一步放大了管理失效，导致劳动关系在形式合规与

实质冲突之间持续紧张。

本研究对“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劳动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企业层面需超越

技术性合规，走向“制度—文化”双维适配，在尊重东道国法律刚性约束的同时，积极回应

其文化伦理期待。政策层面应推动中越劳动标准的对话互认，建立跨境争议协同处理机制。

学术层面则需进一步拓展区域国别视角，在更多制度—文化组合中检验劳动治理移植的适配

路径，深化对“制度嵌入性”与“文化能动性”之间复杂关系的理解。

跨境劳动治理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法律条文的对接，更依赖于对制度逻辑的深刻理解与

文化情境的真诚共情。唯有通过“制度本土化再造”，才能实现从合规生存到协同发展的跨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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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adaptive
challenges of China’s labor governance model within the Vietnamese legal context. By constructing a
two-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logic–cultural filtering," it reveals the
deep-seated conflicts in governance logic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in the field of labor relations law.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s "efficiency-first" model exhibits three types of fissures within Vietnam’s
"social protection" framework: functional dislocation of texts, procedural formalism, and
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 This paper advocates rigid compliance with core institutions, flexible
retention of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interfaces, providing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cross-border labor governanc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Labor law; China-vietnam comparison; Chinese textile
enterprises


